
 
 
 
 
 
     
  
 

   
 
    
  
   
   
   
   
  

    
    
  
   
 
  
 
     
    
  

  
  
 
  
  
  
   
  
 
  
 
 
 
 
 
 
 
 
 
 
  
   
  
  

2016 年 5 月 4 日 

天理昭昭  善恶有报 
选择正义  天赐鸿福 

突破网络封锁访问 WWW.MINGHUI.ORG

（明慧网通讯员内蒙古综合报

道）善恶有报是天理，谁做了什么

都要去承担偿还。近年，内蒙古已

有多名中共高官因为腐败被调查，

其实都是因为参与迫害法轮功遭了

恶报。 
截至 2016 年 1 月 18 日，明慧

资料馆数据统计显示，内蒙古自治

区经明慧网报道的迫害法轮功案例

共计 1599 例，直接受迫害的法轮功

学员人数 1754 人，其中被迫害致死

63 人。 
以下是内蒙古地区，过去积极

参与迫害法轮功，如今频频遭恶报

的一些例子。 

一、内蒙古自治区两任“610”
办公室主任被判死缓 

内蒙古自治区 610 办公室主任

白志明，因受贿、贪污、巨额财产

来源不明以及非法持有枪支弹药，

于 2011 年 12 月 30 日，被赤峰市中

级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

行，随后白志明被押送到赤峰第四

监狱服刑。 
“610 办公室”，是中共江泽

民一伙在 1999 年 6 月 10 日，为迫

害法轮功而专门成立的非法组织，

该组织遍布各地各级政府。从 1999
年 7 月 20 日全面迫害以来，直到今

天，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就是以

“610”这个邪恶组织为轴心疯狂运

转的，并直接造成全国数以万计的

法轮功学员失去生命。 
白志明在担任 610 办公室主任

期间，内蒙古地区法轮功学员遭受

的迫害非常严重。仅在 2008 年中共

举办奥运会的前八个月，就有一百

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他们

或者被勒索巨额罚款、非法抄家，

或者被非法判刑劳教，有的被迫流

离失所，有的直接被迫害致死。如

呼和浩特法轮功学员、少数民族建

筑专家其日麦拉图，于 2008 年 1
月在呼和浩特看守所被迫害致死。

白志明在服刑期间，他的同僚

原赤峰市政法委书记孟繁有，曾去

监狱探视白志明，白志明说：“我

不服，处级以上的中共官员都应该

被枪毙，为什么偏偏我被判死缓？

我不会自杀的。” 
中共官场确实无官不贪。但是

近期纷纷锒铛入狱的中共官员多是

积极迫害法轮功的人，表面上他们

被以贪污腐败入罪，其实是因为迫

害法轮功而遭到了恶报。白志明就

是一个例子。 
白志明被收押后，杨汉忠于

2010年 4月担任内蒙古自治区政法

委副书记兼任“610 办公室”主任，

继续迫害法轮功。随后杨汉忠成立

检查组并自任组长，陆续到全区各

盟市旗县搞所谓的“工作检查指

导”，推动迫害进一步升级，如 2010
年 12 月份分别到赤峰和锡盟等地。

赤峰市一直是法轮功学员受迫害

严重的地区之一，几乎每个星期都

有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杨汉忠在担

任兴安盟盟长（本地区 高的行政

长官）期间，曾经亲自下令抓捕当

地法轮功学员。 
然而，三年后，杨汉忠也同样

因为贪污腐败案发，在 2013 年 9
月被判处死缓。 

二、赤峰市原政法委书记孟繁
有被查办 

孟繁有，内蒙古赤峰市原政法

委书记，2006 年任赤峰市市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2011 年卸任，2016
年 1 月 23 日被抓，目前孟繁有已被

立案侦查，面临锒铛入狱。 

孟繁有于 2006 年到 2011 年在

赤峰市政法委任职期间，赤峰市及

各旗县发生多次法轮功学员大规模

被绑架案，多人被非法判刑、劳教，

有的被致残、有的被折磨的精神失

常，有的被迫害离世。这无数的冤

假错案均与孟繁有直接相关。因此，

即便是在孟繁有卸任五年后仍没有

逃过善恶有报的天理制约。 
知情人反映，孟繁有的后台是

前赤峰市委书记徐国元，孟繁有仗

着徐国元的权势，从旗县调入赤峰

市，并且担任要职。 
徐国元于 2000 年 3 月，任赤峰

市委副书记、市长，分管政法。为

仕途升迁，徐国元跟随江泽民集团

迫害法轮功学员，迫害致死法轮功

学员数十人；数百人被关入监牢。

2007 年 12 月 27 日，徐国元被双规，

2009 年 8 月 21 日内蒙古包头市中

级法院判处徐国元死刑，缓期两年

执行。 

三、赤峰市委副书记包崇明被
逮捕 

赤峰市委副书记包崇明，2015
年 1 月 22 日涉嫌严重违纪被查；

2015 年 1 月 26 日因涉嫌滥权和受

贿罪被立案侦查；2015 年 6 月 15
日被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以涉嫌滥

用职权罪和受贿罪逮捕。 
包崇明是从内蒙其它盟市调入

赤峰的，任赤峰市委副书记不长的

时间里，即被查办，也是因为他积

极参与迫害法轮功而得到的恶果。

包崇明的政治仕途充满血腥，虽已

调离他曾经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当

地，但摆脱不了干系。这说明所有

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无论

在职还是卸任，都要承担偿还其犯

下的罪恶。（转下页） 

参与迫害法轮功 内蒙古中共官员频遭恶报 



 
 
  
  
  
               
       
  
   
   
  
  
  
 
 
  
  
 
 
 
 
   
 
  
    
 
  
  
  
 
 
 
  
 
  
  
 

  

   

  

 
                         

  
                         

 
 
 
 

 

《九评》 
引发“三退”

大潮

独子命危 “610”人员赎罪救儿 

【明慧网】云南省某“610”一

女性工作人员紧跟江泽民集团迫害

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她的一位修炼

法轮功的老同学劝告她不要行恶，

她不但不听，还威胁要抓这位同学。 

后来这名“610”人员的独生子

在上海某大学就学期间遭遇车祸重

伤，肇事车辆逃跑。医院诊断为心

脏破损，无法医治，下了几次病危

通知。眼看着自己将要痛失爱子，

她在走投无路、求助无门的情况下，

突然想起了那位给她讲过法轮功真

相的同学，想起来她在“610”工作

期间，耳闻目睹的许许多多因为炼

法轮功绝处逢生的神奇事例。于是

她去找到了那位修炼法轮功的同

学，表示无论出多少钱，即使倾家

荡产也要救活儿子的心愿。 

那位法轮功学员告诉她：“世

间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善恶有报

是天理。你想一想你仇视法轮功、

迫害法轮功学员所做的那些事。如

果你能从今往后不再协同做伤天害

理之事，尽量弥补你以前做过的错

事：去把你以前经手送进劳教所、

监狱的法轮功学员设法营救出来；

去找那些你曾经迫害过的法轮功学

员，诚心向他们道歉；把你非法敲

诈、勒索的法轮功学员的钱财如数

赔偿；并和你的家人诚心念‘法轮

大法好，真善忍好’，也许你的儿

子还有救。” 

这名 610 工作人员明白了真相

后，就去找那些以前她经手送进劳

教所、监狱的法轮功学员，发现其

中大部分都已回家，她就去登门道

歉。她还把非法没收、抢夺的钱财

计算了一下，大约有 24 万人民币之

多。她拿家里的钱赔偿给法轮功学

员。还没有赔偿到总数的三分之一，

她儿子就神奇地康复了。 
她全家明白了法轮功真相，对

法轮功感激万分，都念“法轮大法

好，真、善、忍好”，也都办理了

“三退”（退党、退团、退队）。

积极赎罪 或许还不晚 

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已持续了

17 年，在长期接触法轮功学员中，

有些“610”人员明白了真相，看清

了中共的邪恶本质，不仅退出了中

共组织，还积极赎罪，力所能及的

保护法轮功学员。 

有评论说，对于那些良知尚存

的中共官员，“用良知把你知道的

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内幕揭露出来，

将功赎罪，帮助还在受迫害的法轮

功学员。神佛是慈悲的，会帮助改

邪归正的人。只有那些一意孤行的

恶徒，才是中共的替罪羊。”◇ 

过组织部部长、赤峰市市委副书记。

陶淑菊任职的这九年时间里，赤峰

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一直遭受着严酷

迫害，众多家庭陷入苦难…… 
2010 年 4 月到 2011 年 2 月，

陶淑菊调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任

常委，二连浩特市市长。2011 年 3
月调入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任市委

副书记，2012 年 1 月任乌兰察布市

市委副书记、市长。 
如今，陶淑菊或许正在惊恐中，

等待着去偿还她曾犯下的罪恶。 
此外，内蒙古兴安盟、呼伦贝

尔、锡盟等地也有不少中共官员遭

恶报的例子，在这里不一一列举。

总之，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内蒙古官

员，从上到下其下场是一样的，所

有被拿下的“老虎”、“苍蝇”都

是迫害法轮功的恶人，丝毫不差。

近期恶人频频遭恶报，有的被判刑、

有的得各种疾病死亡、被调查、自

杀等等……善恶有报是天理，谁也

挡不住。◇ 

（接上页）四、通辽市副市长
张国秋被抓 

2015 年 5 月 22 日，原通辽市

副市长张国秋被逮捕。曾经参与迫

害法轮功的张国秋，现在正承受自

己造下的恶果。 
十七年来，通辽地区的法轮功

学员遭受了极其残酷的迫害，如田

福金一家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田

福金已被迫害致死，他的妻子、两

个女儿、儿子目前仍被非法关押在

中共的监狱里遭受迫害。 

五、内蒙古原常委王素毅被判
无期徒刑 

内蒙古自治区原常委、区委统

战部原部长王素毅，2013 年 6 月 30

日被调查，2014 年 7 月 17 日被判

无期徒刑。 

2009 年 1 月，时任巴彦淖尔市

委书记的王素毅在媒体上大肆诋毁

法轮功。 

六、乌兰察布市市长陶淑菊被

调查 

乌兰察布市委副书记、市长陶

淑菊于 2016 年 4 月 28 日，因涉嫌

严重违纪，正接受调查。 
现年五十五岁的陶淑菊，女，

其政治生涯很是顺利，可谓青云直

上，为了继续升迁，她积极追随江

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双手沾满善

良民众的鲜血，如今她恶报临头。

2001 年 9 月，陶淑菊从内蒙古

包头调入赤峰，正值江泽民集团疯

狂迫害法轮功的时期。赤峰的中共

人员不仅对当地法轮功学员施以惨

烈迫害，还把邪恶的迫害手段、洗

脑经验推向全国。 
那时陶淑菊在赤峰地区担任要

职，她从 2001 年 9 月到 2005 年 3
月担任赤峰市市常委、宣传部部长。

赤峰宣传部作为打压迫害法轮功的

舆论先导，发挥了蛊惑人心、欺骗

民众的作用，带动民众参与迫害法

轮功，犯下的罪行不可饶恕。直到

2010 年 4 月，陶淑菊在赤峰先后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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